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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大 学 文 件
天大校发〔2018〕16 号

关于印发《天津大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管理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学部）及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规范我校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

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4〕51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13 号）、《财

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

意见》（财教〔2013〕19 号）、《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关

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4〕180 号）、《教育部、财政部、

中国人民银行、银监会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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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财〔2015〕7 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制定了本办法。现予以印

发，请各单位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天津大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（国

防生名）

天津大学

2018 年 9 月 7 日

（联系人：马德刚；联系电话：2740664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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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大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校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（以下简称国家

助学贷款）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

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04〕51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

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

系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13 号）、《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》（财教〔2013〕19

号）、《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财教

〔2014〕180 号）、《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银监会关

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财〔2015〕7 号）文

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仅限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

校期间学费、住宿费。

第三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为具有天津大学学籍的

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读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。

第二章 国家助学贷款办理

第四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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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

民身份证；
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（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

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）；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
（四）能够正常完成学业；

（五）因家庭经济困难，所能筹集到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其在

校学习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。

（六）严格遵守国家、银行以及学校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各

项规定，承诺正确使用所贷款项；

（七）能够承诺向银行提供所在工作单位名称、地址和真实

有效的通讯方式，如有改变应及时通知银行和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，并授权学校将个人贷款相关信息提供给征信机构。

第五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原则

（一）国家助学贷款原则上采取学生一次办理并签署借款合

同、银行分学年发放贷款的办法；

（二）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得重复申请获得校园地国家助学

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贷款；

（三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学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

过8000元；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学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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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最高申请额度的，贷款额度

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。

第六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时间在每年秋季学期，具体时

间以当年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发通知为准。

第七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材料

（一）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；

（二）借款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借款学生本人学生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（申请人手写）；

（五）当年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，原则上应加盖乡镇

及以上民政部门公章（直辖市可盖街道民政部门公章、其余的城

市和地区需加盖镇级或区级及以上民政部门的公章）；

（六）征信授权书；

未成年人还需提交

（七）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父母双方）；

（八）法定监护人手写同意书（父母双方签字）。

第八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程序
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办公网向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学校审查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收到学生材料后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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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规范性和完备性进行审核，编制拟同意的申请借款学生名

单，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示 3 个工作日。公示完毕后，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审查合格的学生贷款申请审批表上加盖公

章，并按银行要求编制《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审核信息表》，

以电子文档和书面文档两种形式与申请材料提交银行。

（三）银行审查。银行审核学生申请材料，如无问题，将批

准学生贷款申请。银行在审查工作结束后编制审查合格的借款学

生名册与借款合同文本、借据文本，送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（四）借款合同签订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学生参加

贷款合同签订会议，与银行工作人员协助学生填写、签署借款合

同。银行对借款合同审核完毕后，加盖公章，交付至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将借款合同和借据转交给借款学

生，由学生妥善保管。

第九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

银行分学年将贷款划拨至天津大学财务账户，由财务处根据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的借款学生名单，核查学生缴费情况，将

贷款用于冲抵学生应缴纳学费和住宿费。如学生已自行缴纳学费

和住宿费，则由财务处将相应款项退回学生银行卡中。

第三章 贷款管理

第十条 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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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无特殊原因学生在签署借款合同后不允许申请终止贷

款发放。若有特殊原因，应及时联系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（二）借款学生发生转学、休学、退学、出国（含出境）、被

开除学籍、死亡及其他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情况，应及时告知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在核实情况后协助学生联

系银行，银行视情况按合同约定采取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、

提前收回贷款本息等措施，或与借款学生办理完备的还款确认手

续。上述程序完成后，学校方可为学生办理相应手续。

（三）发生上述情况之一的，借款学生需应通过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与银行办理借款合同变更手续，并按变更后的借款合同执

行。

第四章 贷款归还、再贴息

第十一条 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

政贴息。借款学生毕业后，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，

可申请继续贴息。申请办法为学生在毕业前一个月向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提供继续就读高校的录取通知书，提出再贴息申请，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后，报经办银行确认，由银行与学生签订再贴

息协议和还款协议，学生继续攻读更高层次学历期间发生的原国

家助学贷款利息，由国家财政继续全额贴息。

第十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3 年，最长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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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年。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时，应与经办银行确认还款计

划，还款期限按双方签署的合同执行。借款学生应按照合同约定

的还款方式、还款时间归还本息。借款学生应在约定的还款日期

前，将贷款本金及利息存入开设的银行活期储蓄账户内，经办银

行于约定还款日主动从账户中扣收。

第十三条 还本宽限期最长为 3 年整。借款学生毕业当年不

再继续攻读学位的，与学校和经办银行确认还款计划时，可选择

使用还本宽限期。还本宽限期内借款学生只需偿还利息，无需偿

还贷款本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其它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政策及学生与银行

签订的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、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和国家助

学贷再贴息协议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9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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